95年度『鄭豐喜肢障者子女獎助學金』申請辦法 
<公告>
◎申請資格：肢障者子女，係指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領有肢障礙障別身心障礙手冊者之子女，就讀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校具有學籍學生，在法定修業年限內予以獎助。
1.本獎助辦法不限人數，但其子女之學業成績有其以下限制：

  (1)國小學業(智育)總平均成績在80分以上者。
  (2)國中學業(智育)總平均成績在80分以上者。
  (3)高中(職)、大專，總平均成績在70分以上者。
2.獎助對象依據：

 將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，每人每月未超過當年度政府公佈之最  低生活標準之1.6倍，且此項獎助目的在照顧生活陷入困境，但尚不符合政府低收入戶的標準，以致無法領取政府補助之家庭。

◎獎助金額：以戶為獎助標準，每戶以1萬元為獎助上限。
◎評審標準：1.家庭經濟狀況   2.肢障父母障礙程度

              3.子女學業成績   4.申請相關資料完備及自傳優劣
   總體評量分四等級：
    甲等獎助100%，乙等獎助80%，丙等獎助50%，丁等獎助30%
※若受助個案情況特別困苦，視本會籌募善款有餘，以『專案』方式提高獎助金額上限。
◎申請應備文件：
1.「申請書」--申請書表格，電話索取即寄(申請書每一空白欄位須詳細填寫確實資料，尤其在「簽章」的地方一定要簽名蓋章)。
2.肢障人士本人之「身心障礙障手冊」影本、「身份證」影本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夫妻同為肢障者應附二者)
3.申請人(肢障者)本人最近之全身生活照1張(証件用大頭及半身照片不予受理)及全家人合照1張 (請各別標示姓名)
4.子女在學「學生證影本」--必須蓋有當學年當學期之註冊章。
               (如現在申請，須繳蓋有95學年第１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影本。)
5.申請學生之校方正式「學年成績單」新生以入學考試成績單受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若附影本請重新加蓋校章，如未加蓋校章或塗改者，將不予受理。）
6.「戶籍謄本」--請繳交時效三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正本。

                (申請者可於就近之戶政事務所申請。)
7.「家境調查表」--請詳填，並附相關証明。(例低收入戶証明…等影本。)
8.子女就讀高中(職)以上請務必繳交自傳乙份每篇至少1000字。
◎審查程序：
1.書面初審：由「鄭豐喜基金會」初審人員依個案狀況就書面資料與審查原則後決定是否進入複審。

2.複審會議：由「鄭豐喜基金會」『董事會』審查，按照決定金額撥付。

◎結報工作：
1.受助對象於領款後，應依照原訂計劃專款專用。

2.「鄭豐喜基金會」撥款後定期追蹤個案現況，並將個案近況更新於網站上，以供社會大眾徵信。
◎申請時間：

   公告09月11日～30日  申請 09月11日～10月13日
     初審(補件)10月16日～20日  評審11月5日 頒發12月初
◎通訊申請：電話或e-mail洽詢索取申請表格
財團法人鄭豐喜文化教育基金會
電話：(02)27532341   傳真：(02)27687345
E-Mail: cheng.fenghsi@msa.hinet.net  
地址：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230號14樓之3
